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 2023 年上半年选聘事业编制

工作人员公告

为加强高质量教师队伍建设，根据《深圳市事业单位公开招

聘工作人员办法》（深人社规〔2019〕9 号）有关规定，我校决

定选聘事业编制工作人员 5 人，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招聘岗位

此次招聘工作人员 5 名，具体详见《深圳职业技术学院 2023

年上半年选聘事业编制工作人员岗位表》（附件 1，以下简称《岗

位表》）。

二、招聘对象

普通高等院校（非在职）毕业具有研究生学历并取得博士学

位的人员。

三、报考条件

（一）应聘应具备下列条件：

1.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

2.遵守宪法和法律；

3.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

4.具有良好的政治素质、品行和职业道德；

5.具备岗位所需的专业和技能条件；

6.具备适应岗位要求的身体条件；

7.招聘公告要求的其他条件。



（二）具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予接受报名

1.因涉嫌犯罪，司法程序尚未终结的；

2.被依法列为失信联合惩戒对象的；

3.近两年内，在公务员考录和事业单位公开招聘中存在违纪

违规行为的；

4.聘用后即构成回避关系的；

5.未完成教学大纲规定学习内容的结业生、肄业生；

6.在读的非应届普通高等院校毕业生；

7.非地方班的军队院校应届毕业生；

8.现役军人；

9.未经现工作单位同意报考的深圳市机关事业单位在编工

作人员；

10.法律法规规定不宜聘用的其他情形。

四、报名程序

（一）报考方法及时间

此次招聘采取网上报名，符合招聘条件且有意向的应聘者请

将下述报名材料按顺序扫描成一个 PDF 文件并以姓名+应聘岗位

命名发送至我单位招聘邮箱：renshi@szpt.edu.cn。

网上报名时间：即日起至 2023 年 6 月 24 日 17 时截止（以

邮件接收时间为准）

（二）报名材料：

（1）《深圳职业技术学院 2023 年上半年选聘事业编制工作



人员报名表（附件 2）；

（2）身份证或户口本；

（3）学历、学位证书；

（4）教师资格证（如有）；

（5）专业技术资格证书；

（6）工作经历证明；

（7）论文、项目成果等业绩材料、获奖证书等其他证明应

聘者资历条件及符合岗位规定条件的证明材料。

（8）诚信承诺书（附件 4）

（三）报考注意事项：

（1）个人条件与选聘职位要求不符的，资格审查不予通过。

（2）应聘者所提供的报名材料必须齐全且保证真实，如材

料不齐或弄虚作假，取消聘用资格。

（3）年龄、年限的计算及获取资格条件截止至报名首日。

（4）应聘者的所学专业须与岗位要求的专业相符，考生所

学专业按所获毕业证书上的专业为准，专业的方向不是专业名称，

学位种类不能作为报考专业的依据。在国（境）外院校所学专业

以所获学位证书上注明的专业名称为准。岗位专业条件参考《广

东省 2023 年考试录用公务员专业参考目录》（附件 3）。如果

岗位要求二级专业科目（学科代码），则相应的三级专业（专业

代码）都可报考；如果岗位要求的是三级专业科目（专业代码），

则只有该专业符合岗位要求。所学专业未列入专业目录（没有专



业代码）的，可选择专业目录中的相近专业报考，所学专业必修

课程须与报考岗位要求专业的主要课程基本一致，并提供所学专

业课程成绩单、院校出具的课程对比情况说明等材料，用于判定

是否符合岗位专业要求，属国（境）外学历的须同时提交相关材

料的中文译本。

（5）岗位有工作经历要求的，须提供原工作单位合同或开

具的工作经历证明。

（6）岗位要求中共党员（含预备党员）的，必须提供所在

党组织开具的党员证明材料。

五、考试考核

（一）资格初审及初筛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将对应聘者所提供的有关材料进行资格

初审，并组成专家组在符合报考条件的人员里根据应聘人员提供

的论文、项目等业绩、所获奖励奖项等材料，按照拟聘人数 3 倍

择优筛选确定各岗位入围面试环节人选,未达比例的按实际人数

进入面试。

资格审查只是对应聘者提供材料的初步审查，最终以深圳市

人力资源部门办理聘用手续时的审查结果为准。

（二）面试

学校组织进入面试环节人员进行面试，面试形式、具体时间

及地点另行通知。

面试合格线为 60 分，学校在面试合格人员内，将面试成绩



从高到低排序按照拟聘名额等额确定进入体检人员。若面试成绩

相同，通过现场加试的方式确定进入体检人员。进入体检人员名

单将于面试结束后 5 个工作日内在深圳职业技术学院官网进行

公示。

六、体检与考察

（一）体检

取得体检资格的人员需携带本人身份证、准考证及近期一寸

正面免冠彩色相片 1 张，按时参加体检。不按时参加体检者，视

为自动放弃体检和聘用资格。

体检在深圳进行，体检时间和地点另行通知。体检标准参照

《广东省教师资格申请人员体格检查标准（2013 年修订）》执

行。如体检结果出现影响聘用的情况时，不予聘用。

（二）资格复审及考察

体检合格的人员，由招聘单位进行资格复审及考察。

资格复审主要审查应聘者所提供的证明材料是否与招考公

告公布的岗位条件要求相符。

考察包括资格复审和考核。考察内容主要包括政治素质、道

德品行、能力素质、心理素质、学习和工作表现、遵纪守法及廉

洁自律情况、岗位匹配度、是否存在需要回避的情形以及人事档

案的完整性、真实性等情况。

未通过资格复审及考察的，由招聘单位按程序取消聘用。

七、公示与聘用



（一）公示

经考试、体检、资格复审、考察合格的拟聘人员名单将在深

圳职业技术学院官网公示不少于 7 个工作日。

（二）聘用

拟聘人员经公示，没有投诉、经查投诉不实或投诉属实但不

影响聘用，且不违反关于聘用、回避等有关规定的，由招聘单位

按规定办理聘用手续。无正当理由 1 年内（自招考公告规定的报

名首日起算）未办理聘用手续的，取消聘用资格。

（三）试用期

对已办理聘用手续的选聘人员，由招聘单位按规定与其签订

聘用合同，并实行 1 个月的试用期。试用期包括在聘用合同期限

内。试用期结束,考核合格的，予以继续聘用，考核不合格的，

按规定办理解聘手续。

八、其他事项

（一）应聘者应诚信报考，如实填报信息、提供有关证明材

料。资格审查贯穿招聘全过程，凡弄虚作假或审查发现资格不符

的，取消聘用资格。

（二）应聘者提供的联系电话应准确无误，确保能够及时联

系；因提供错误联系信息或无法及时联系造成的后果由应聘者本

人承担。

（三）参与招聘工作的人员在招聘工作中，涉及与应聘者有

直接利益关系或者其他可能影响招聘公正情形的，应当主动回避。



对违反公开招聘工作纪律的工作人员，视情节轻重调离招聘工作

岗位或给予行政纪律处分；对违反公开招聘纪律的其他相关人员，

按照有关规定追究责任。

（四）对在招聘过程中违反招聘规定及本公告规定的单位及

应聘者，将按《事业单位公开招聘违纪违规行为处理规定》（人

社部令第 35 号）进行处理。

（五）本公告未尽事宜按《深圳市事业单位公开招聘工作人

员办法》（深人社规〔2019〕9 号）执行。

（六）本公告所指日期或数字均包含本数。

（七）招聘查询网址及咨询电话：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官网：www.szpt.edu.cn

报名咨询电话：0755-26019490

（八）本公告由深圳职业技术学院组织人事处负责解释。

附件：1.深圳职业技术学院 2023 年上半年选聘事业编制工作

人员岗位表

2.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2023年上半年选聘事业编制工作

人员报名表

3.广东省 2023 年考试录用公务员专业参考目录

4.诚信承诺书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组织人事处

2023 年 6 月 16 日


